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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渝0230民初236号

原告:李荣杰,男,,196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平都大道东段139号1单元5-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111060038。
    原告:何凯,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连新路63号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11292970。
    原告:沈君,女,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东作门街83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201022983。
    原告:李秋菊,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包鸾村5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0923530X。
    原告:冉晓玲,女,,198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白沙沱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01132984。
    原告:陈刚,男,196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南东路二支路16号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1170438。
    原告:陈会平,女,,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雪玉路285号2单元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2223266。
    原告:秦华锋,男,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洋渡镇蒲家村一组43号,公民身份号码512223197705201398。
    原告:付淑会,女,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包鸾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1306226。
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娟，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白沙沱村4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795863837X。
法定代表人：陈波林，执行董事。
    被告:万绍华,男,,1969年04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广场路137号3单元6-1,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690414785X。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女，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沙坪坝区新建三村2号19-5，公民身份号码510402197606103888。
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与被告万绍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娟及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沈君、陈刚、被告万绍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与万绍华等人于2018年5月7日签订的机械买卖协议；2.撤销丰都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0执行第56号执行裁定书，维持（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12日，丰都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诉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在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的FR220ELS印刷机和DL220干法复合机等进行财产保全，2018年11月27日，丰都县人民法院以（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的上述机械予以查封。2018年12月3日，被告万绍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查封，2018年12月20日，丰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230执异第5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在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的FR220ELS印刷机和DL220干法复合机的查封保全执行。原告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万绍华签订的买卖协议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撤销，（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正确，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万绍华辩称，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向新展银行重庆分行贷款时，已将FR220ELS印刷机和DL220干法复合机抵押，后因未偿还借款，银行向渝中区法院起诉，法院调解达成协议，但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仍然未履行调解书，在银行申请执行过程中，本被告通过与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新展银行重庆分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购买并交付，取得该设备的所有权，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23日，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336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并约定以该公司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作为抵押，后因该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该公司及陈雪平、王颖偿还未偿还的本金194.85471万元及利息，经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陈雪平、王颖于2017年10月30日前偿还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万元，2017年11月起每月20日前偿还5万元，2018年3月20日前一次性偿还剩余本金及罚息192.954947万元。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陈雪平、王颖未履行调解书内容，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解除对抵押设备的扣押。2018年5月7日，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将抵押的设备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及附属热泵系统协议作价219.609245万元卖予万绍华，并以此款偿还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日万绍华将购货款219.609245万元转账支付给了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当日，万绍华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办理了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及配套的热泵系统交付。
2018年11月2日，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分别向本院起诉，请求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陈雪平、王颖、陈波林偿还其借款，诉讼过程中，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等财产予以查封，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及存放于丰都县名山街道白沙沱村四组的印刷机、复合机、分切机、制袋机等予以查封2年。2018年12月12日万绍华对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提出书面异议，称，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及热泵系统属于本案外人所有，请求中止执行解除查封。2018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8）渝0230执异第5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的执行。2019年1月2日，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2018）渝0230民初5330号裁定书、（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2018）渝0230执异第56号执行裁定书、（2018）渝0230民初5330号-5346号调解书、公证书、转款凭证、设备产权转移移交确认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并以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进行抵押，因此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对抵押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后在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未依照贷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再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未履行调解协议，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抵押设备酌价卖予万绍华，并进行了交付，程序合法，为此万绍华取得了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及配套热泵系统的所有权。对该机械设备原告在另案的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渝0230执保275-2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存放于丰都县水天坪工业园区B07地块内第1栋内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及存放于丰都县名山街道白沙沱村四组的印刷机、复合机、分切机、制袋机等予以查封二年，万绍华为此对该裁定中查封涵盖的属于自己所有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部分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审查后，裁定异议成立，中止执行，解除查封符合法律规定，裁定正确。另，原告请求撤销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与万绍华之间的买卖协议，属于独立于本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可另行提起诉讼，且提出买卖显失公平的主张也缺乏证据支持。综上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付淑会、何凯、冉晓玲、李秋菊、李荣杰、沈君、秦华锋、陈会平、陈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杨龙海
人民陪审员  何春玲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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